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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

董事、监事、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变更董

事长、董事、监事会主席及总经理，现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就相关

情况予以披露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，变动原因。 

公司原董事长孔丽同志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履职，因工作调整，

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。 

公司原副董事长、总经理贺宇晨同志从 2017 年 3 月开始履职，

因工作调整，提名为公司董事长，不再担任副董事长、总经理职务。 

公司原董事、副总经理屈晓云同志从 2013 年 3 月开始履职，因

工作调整，不再担任董事、副总经理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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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原财务总监刘音同志从 2016 年 2 月起开始履职，因工作调

整，提名为公司监事会主席，不再担任财务总监职务。 

（二）相关决定情况、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等。 

2017 年 5 月 3 日，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决定，提名刘音同志为

公司监事会主席。并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向公司下达了相应任命的通

知。 

2017 年 5 月 31 日，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决定，提名贺宇晨同志

为公司董事长，提名王平同志为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提名潘翠英

同志为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并于 2017 年 6 月 7 日向公司下达了相

应任命的通知。 

贺宇晨简历： 

贺宇晨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5 月出生，经济学硕士学位，助理翻

译职称。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11 月，任苏州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管

委会办公室副主任、管理局副局长、苏州西部生态城建设指挥部综合

办副主任； 2010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，任苏州高新区科学技术局

副局长；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，任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

公司副董事长、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。现任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

总公司董事长、党委副书记。 

王平简历： 

王平，男，汉族，1971年11月出生，医学硕士学位。2009年4月至

2013年3月，任苏州科技城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13

年3月至2015年11月，任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

2015年11月至2017年6月，任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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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、党总支副书记、总经理。现任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副

董事长、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。 

潘翠英简历： 

潘翠英，女，汉族，1970年9月出生，硕士学位，高级会计师职

称。2001年12月至2010年3月，任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

司财务总监；2010年3月至2017年6月，任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

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苏州高新福瑞融资租赁公司总经理。现任苏州高

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刘音简历： 

刘音，女，汉族，1968年12月出生，本科学历，高级会计师职称。

2006年7月至2013年7月，任苏州新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

经理；2013年8月至2016年2月，历任苏州高新有轨电车公司财务总监、

苏州高新区保税物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、苏高新集团总公司财务总监；

2016年2月至2017年5月，任苏州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。

现任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监事会主席。 

 

二、影响分析 

（一）公司经营状况一直稳定，董事长、董事、监事会主席及总

经理的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； 

（二）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决议的有效性； 

（三）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

定。 






